
臺中市政府二級機關首長名冊

一級機關 所屬二級機關名稱 職稱 姓名 備註

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所長 李書華

生命禮儀管理處 處長 王澤庠 代理

中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余秀惠

東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曾惠民

西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黃仲誼 代理

南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蕭淑娟

北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鄭鳳秋

北屯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陳玉菁

西屯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林淑美

南屯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林峰輝

豐原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夏秀琴

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李雪琴

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王琇昤

大甲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唐萬國

清水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顏詒啓

沙鹿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彭增錠

梧棲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巫金玲

后里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施勇全

神岡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謝忠 代理

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盧麗娜

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蔡昇和

外埔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陳美素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曾江良

烏日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羅敏華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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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江明珠

龍井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陳振揚

霧峰區戶政事務所 主任 宋雅莉

東勢戶政事務所 主任 張炆欽 代理

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 巫春慧

養護工程處 處長 白玨瑛

新建工程處 處長 陳聰仁

停車管理處 處長 周志遠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

會
主任委員 林俊良

交通事件裁決處 處長 黃士哲

都市發展局 住宅發展工程處 處長 陳煒壬 代理

動物保護防疫處 處長 姜淑芳 代理

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所長 林弘敏

觀光旅遊局 風景區管理所 所長 林政勳

市立仁愛之家 主任 孫敬坤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
主任 侯淑茹

勞動檢查處 處長 邱怡川

就業服務處 處長 陳靖玟

文化資產處 處長 李智富

市立圖書館 館長 曾惠君

市立美術館 館長 頼依欣

中山地政事務所 主任 賴鳴美

中正地政事務所 主任 陳芸宏

中興地政事務所 主任 林建伸

地政局

民政局

建設局

交通局

農業局

社會局

勞工局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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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地政事務所 主任 徐浩雄

雅潭地政事務所 主任 汪懋功

東勢地政事務所 主任 陳應欽

大里地政事務所 主任 施宏昌

太平地政事務所 主任 余俊政

清水地政事務所 主任 吳金昇

大甲地政事務所 主任 許世強

龍井地政事務所 主任 林佳慧

第一分局 分局長 林大為

第二分局 分局長 鍾承志

第三分局 分局長 謝有筆

第四分局 分局長 蔡慶星

第五分局 分局長 劉明興

第六分局 分局長 周俊銘

豐原分局 分局長 謝建國

大甲分局 分局長 蔡期望

清水分局 分局長 鄭鴻文

烏日分局 分局長 謝博賢

霧峰分局 分局長 陳啓明

太平分局 分局長 李珏民

東勢分局 分局長 蘇玉坪

和平分局 分局長 賴俊堯

大雅分局 分局長 施永昭

刑事警察大隊 大隊長 紀延熹

地政局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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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警察大隊 大隊長 陳柏任

交通警察大隊 大隊長 劉永昌

少年警察隊 隊長 劉祈顯

婦幼警察隊 隊長 紀翰學

捷運警察隊 隊長 洪坤寶

食品藥物安全處 處長 傅瓊慧

中西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劉小菁

東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陳頤蓁

南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劉素琴

北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彭瑞珍

西屯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王素專

南屯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白秋微

北屯區軍功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李鳳群

北屯區四民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曾慧娟

豐原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陳怡廷

東勢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沈君勳

大甲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王柏盛

清水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翁聖智

沙鹿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洪麗真

梧棲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賴麗容

后里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彭瑋琪

神岡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祝文麗

潭子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曾雅旭

大雅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吳壬喜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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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李明祝

石岡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林永隆

外埔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吳柏壯

大安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劉美華

烏日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王燕昭

大肚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葉乃嘉

龍井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宋美鈴

霧峰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林勤莉

和平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陳秀雲

和平區梨山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巴睿˙卡納˙喀勒芳安

大里區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柯百柔

太平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鄭聖文

衛生局

●備註：本名冊不包括依本府公務人員人事任免授權作業注意事項授權由所屬機關

核辦及一條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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